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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322.htm （一九八二年五月五

日） 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了国家计委、经委、科委

的分工，现通知如下：一、关于国家计委与国家经委的分工 

（一）国家计委负责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

度计划的编制，国家经委负责组织年度计划的执行和协调。

在编制计划、进行综合平衡时，国家经委参加。国家计委和

经委共同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二）年度计划

要留有一定的机动（如资金、物资、外汇的当年准备等），

以便国家经委在组织执行中进行必要的调剂。如果在执行中

需要对地方的和重要企业的计划进行调整时，由国家经委与

计委共同研究解决；关系全国性指标的重大调整，由两委研

究，报国务院决定。 （三）国家物资局是国务院统管物资工

作的部门，由国家经委代管。国家物资局按照国家计委的要

求，编制物资平衡分配计划，对国家计委负责；物资的供应

、调度，对国家经委负责。订货会议由国家物资局组织，国

家经委、计委参加。 （四）科技发展计划及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由国家计委为主，会同科委、经委编制，由经委、科委

分别组织实施。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由国家经委为主编制，由

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纳入国民经济计划。 （五）技术改造、

设备更新（包括银行贷款部分）计划，由各级计委为主，会

同各级经委制订，与基本建设统一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各地方、各部门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计划，由国家计委会



同国家经委审批。 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计委负责确定建设规

模、投资的使用方向和大中型建设项目，负责大中型建设项

目的论证，有关项目之间的衔接平衡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设

计计划任务书的审批，负责组织资源勘探规划、区域规划、

流域规划、路网航首道规划、农业经济区划的编制工作。国

家经委负责组织和审查项目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调配

建设物资，组织生产准备、竣工验收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标准

规范以及立法等。 （六）国防工业、国防科技计划由国家计

委会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和国家经委编制。机械工业

的调整、改组、改造工作，由国家经委负责。 （七）国际收

支平衡计划由国家计委负责。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成套设

备的计划，由国家计委为主，会同国家经委和有关部门制订

和审核。其中限额以上项目由国家计委为主，会同经委、科

委组织有关方面进行认证，由国家计委审批；限额以下项目

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计委会同经委在计划规定

的额度内审批，并报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备案，以防止盲目

、重复引进。引进技术的消化推广由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

进行。 （八）对于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国家计委和经委要

共同研究协商解决，报请国务院备案或者批准。 （九）两委

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联系，紧密协作，互相配合，并建立定

期联合办公的制度。二、关于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在科学

技术工作方面的分工 （一）关于制订科学技术计划和重点攻

关项目 １．科学技术计划（包括中、长期的和年度的计划）

和重点攻关项目，由各级计委为主，会同各级科委、经委负

责制订，分别纳入全国、部门、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使科学技术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 ２．确定科学技术计划和重点攻关项目时，同时确定各

项目的经费、投资、物资，按经济体制和渠道，分别纳入国

家、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财务、基本建设和物资计划。 

３．由国家科委一位负责同志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４．为

协同做好科技计划，由国家科委组织各方面力量，积极抓好

科学技术发展的预测和咨询认证工作，调查研究世界和我国

的科技现状与发展，提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优先发展的领

域和重大课题。为进行上述工作必要的经费，由国家科委掌

握安排使用。 （二）关于实施科学技术计划和攻关项目 １．

国家科技计划和重点攻关项目中，开拓性的、较长期的、新

兴技术的项目，由国家科委组织协调实施并督促检查；较短

期的、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攻关项目由国家经委

组织协调实施并督促检查。 ２．国家科技计划、国家重点攻

关项目所需经费、投资、物资，随着项目走，按经济体制、

渠道，由国家经委、科委分别按项目管理执行。 ３．为集中

使用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科技攻关，要改进现有的科技

三项费用（中间试验、新产品试制和重大科研项目补助）的

分配、管理。除前已分配给地方、已计入地方财政基数的三

亿元之外，大部分经费要按攻关项目分配，并继续执行合同

制. ４．国家科技计划和重点攻关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进

行调整时，由承担的部门、地方、单位提出，由国家经委和

科委分别按计划管理程序进行调整、修改、补充。 （三）关

于新产品试制、科技成果的鉴定与推广 １．经国家确定的特

别重大的新产品和科技成果，或有争议的重大科技项目成果

，由国家科委组织有关方面进行认证、评价、鉴定。 ２．新

产品试制和新工艺研究试验以及生产建设方面的科技成果的



鉴定、 推广与奖励，均由国家经委组织各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 ３．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计划，以国家经委为主，会同国

家科委制订，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后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所

需经费、物资及措施，按经济体制及渠道，纳入各部门、各

地方的计划；其中重大科技成果的推广，国家应给予专项补

助。 ４．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计划，由国家经委为主，组织

有关部门和地方予以实施。 （四）关于科研机构的调整与新

设科研机构的审批工作 １．为合理安排科研机构布局， 严格

掌握增设新的科研机构， 国务院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新

设立的独立科研机构，应由国家科委会同国家经委及有关部

委审批，特别重大的应报国务院审批。 ２．现有科研机构的

调整、 整顿， 由国家科委会同国家经委及有关部门统一组织

进行。 （五）三委在日常工作中要加强联系，紧密协作，互

相配合，定期协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